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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1470号
孔士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上城区冯思超服饰

行与被告孔士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浙
0102民初1470号，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5143号

张双全：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小
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张双全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2民初514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特216号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顾小榕申请宣告季美华死亡一
案，经查，季美华，女，1971年10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
码330105197110020025，汉族，原住杭州市西湖区康
乐香港城5幢2单元701室，于2015年11月12日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季美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一年，期限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539号

楼瑛：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2539号原告孙蔚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诉
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402号

王建云：本院受理原告王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840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049号

缪云琴：本院受理原告赵建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
90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310号

吴宇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铭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
被告吴宇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
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9564号

香港澳美教育国际连锁机构有限公司杭州代表
处:本院受理原告OBRIENEUGENECOLUMBA
诉被告香港澳美教育国际连锁机构有限公司杭州代表
处劳动争议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
独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5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笕桥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6893号

顾晓岚：本院受理原告朱红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4民初689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166号

任旭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沙快递有限公司与
被告任旭华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191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任旭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杭州中沙快递有限公司快递费63138元；二、被告任
旭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中沙快递
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9元，由被告任旭华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上
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338号

陈开南:本院受理原告张冷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91民初33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陈
开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冷双货款
30000元;被告陈开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张冷双违约金(自2020年7月18日起以30000元
未付部分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281元。由被告陈开南负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14号

南岸区品拥委托寄卖店：本院受理原告祝杭林诉被告
南岸区品拥委托寄卖店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6月28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246号

嘉兴华运物流有限公司、胡兴海、肖金铎:本院受理
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华运物
流有限公司、胡兴海、肖金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7月02日上午十
点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浦沿法庭地址:杭州市滨
江区浦沿街道东冠三路3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46号

杭州皓程健身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益宁诉被告
杭州皓程健身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7月5
日下午14时30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906号

徐梦霞:本院对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108民初29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徐梦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宝泽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50508.5元及违约金
(暂算至2020年4月30日为4034.84元，之后以未付代偿
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
徐梦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582元，由被告徐梦霞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619号

广州市志闻美延化妆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奥尚化妆
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碧丽化妆品有限公司与
被告广州市志闻美延化妆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奥尚化妆
品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08民初46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4902号

魏肖琴:原告傅丽娟与被告魏肖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
149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990号

阜新市祥安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
江)有限公司诉你被告牛辉、第三人阜新市祥安运输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4990号]。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06号

张海表、赵晓菲: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550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张海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146370.60
元及相应违约金(暂算至2020年9月30日的违约金为
46762.16元;自2020年10月1日起，以146370.60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赵
晓菲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张海
表、赵晓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振
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四、驳回原告浙
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80元，减
半收取2140元，由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负担59元，由被告张海表、赵晓菲负担2081元。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97号

蒋向阳、郭峰: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559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蒋向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63379.11
元及违约金(暂计至2020年8月30日为19482.96元，之
后以未付代偿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二、被告郭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
被告蒋向阳、郭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936元，由被告蒋向阳、郭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64号

韩雨曦:本院对原告金永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
5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韩雨曦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金永明借款23968.23元并
支付相应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10月13日为9208.84
元，此后利息以23968.2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8%计
算至实际归还之日);二、被告韩雨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金永明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315元，由被告韩雨曦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1392号

张道星(台州市天台县平桥镇上东岙村8号)：本院
受理原告丁强生诉被告张道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115000元,支付利息22000元（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2月1日
止、50000×0.01×24个月（2019年2月2日-2021年2月1
日）50000×0.01×20个月（2019年6月2日-2021年2月1
日）今后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分继续计算至实际还清时止）合计
137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裁定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案定于2021年6月29日14时30分在本院206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
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955号

蒋红祥：原告周健儿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你归还借款20000元，并支付利息3200元（自
2012年1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为
基数按银行业公布的同期拆借利率四倍另行计付）。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30日9
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3115号

蔡建：原告蒋玉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82民初
311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蔡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归还原告蒋玉仙借款本金2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3386号

张小三、傅素梅：原告舒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182民初338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张小三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舒峰借款本金350000元，并支付
自2020年11月1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尚欠
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3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375号

徐有良：原告徐洁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你支付自2011年8月10日起至2018年6月止的生活费
41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小额转简易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7月2日上午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1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224号

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
德丰、应叶蒙、魏芳等30人诉被告侣行（上海）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第三人齐雨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通过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
自动履行告知书等。限你公司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塘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745号

严善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畅达吊篮租赁有限公
司诉被告严善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745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内容如下：严善波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宁波畅达吊篮租赁有限公司
租赁费57510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
清偿日止以尚欠租赁费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倍计算的违约金。
案件受理费1377元，减半收取688.5元，由严善波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91号

周洪新（公民身份号码3308251981****6515）：
本院受理的原告郑飞与被告周洪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7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洪新支
付原告郑飞货款26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1月11日起

以26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
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50元，减半收取225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875元，由被告周洪新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699号

陈月萍（公民身份号码3310231983****1447）：本
院受理的原告褚秋月与被告陈月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人民币25000元；2、诉讼费用全
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985号

柏佳特(公民身份号码：2109021990****0515)：
本院受理原告蒋必成诉被告柏佳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
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8338号

台州市黄岩院桥佳明纸品厂：本院受理的原告汕
头市金平区飘合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台州市黄岩院桥
佳明纸品厂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
位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203民初
83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台州市黄岩院
桥佳明纸品厂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原告汕头市金平
区飘合纸业有限公司第5134323号、第7195980号注册
商标权的商品；二、被告台州市黄岩院桥佳明纸品厂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汕头市金平区飘合纸业
有限公司经济损失60000元（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
合理费用）；三、驳回原告汕头市金平区飘合纸业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原告汕头市金平区飘合纸业有限
公司负担600元，被告台州市黄岩院桥佳明纸品厂负担
31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8050号

王立宝（公民身份号码：3707821979****4072）：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建华与被告王立宝、沈陈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03民初80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王立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陈建
华借款本金149210元，并支付自2020年3月1日起至
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沈陈强对
被告王立宝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沈
陈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立宝追偿。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284
元，减半收取1642元，保全费1520元，公告费350元，合
计3512元，由被告王立宝、沈陈强共同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942号

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300MA5DNCQYX4）：本院受理的原告
徐霄诉被告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已受理。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标的的债权回购款220064.66
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逾期未回所产生的违约金

（以220064.66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20年2
月2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9月
20日为23436.87元）；以上暂共计金额243501.53元；
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公司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24日9:00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531号

李灯（公民身份号码：5306021998****3612）：
原告杨巧英与被告王翰年、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江北支公司、宁波友财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李灯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四被告
赔偿原告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合计
171591.1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12
日14时15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60号

丰敏、路晴：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丰敏、路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6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262号

刘浩：本院受理（2021）浙0212民初5262号原告
李丽萍与被告刘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
月24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934号

舒瑶、崔永军：本院受理原告袁金娜与被告舒瑶、
崔永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53号

倪军英：本院受理原告张志海与被告倪军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2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922号

王岳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王岳兵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均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30日9:00在本
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1704号

宁波黄泰实业有限公司、黄志瑜、宁波黄泰技工学
校、宁波美亚机电有限公司、上海寅亿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炳芳与被告宁波黄泰实业有限公
司、黄志瑜、宁波黄泰技工学校、宁波美亚机电有限公
司、上海寅亿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市野鹤湫旅游风景区
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宁
波市野鹤湫旅游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不服（2020）浙
0212民初11704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1708号

宁波黄泰实业有限公司、黄志瑜、宁波黄泰技工学校、宁波
美亚机电有限公司、上海寅亿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姚雪艳与被告宁波黄泰实业有限公司、黄志瑜、宁波黄泰技工
学校、宁波美亚机电有限公司、上海寅亿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市
野鹤湫旅游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被告宁波市野鹤湫旅游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不服
（2020）浙0212民初11708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91号

周玉凌：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591号]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周玉凌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591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
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
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